
徐生院学发〔2025〕41 号

关于给予岳昊、蔡正楠两名同学记过处分的决定

各部门：

经查，生态环境学院环测 2402 班学生岳昊（学号：2431720240）、

蔡正楠（2431720202）分别于 2025 年 11 月 2 日、11 月 21 日晚未经

许可夜不归宿，根据《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违纪处分办法

（修订）》（徐生院发〔2024〕83 号）第三十四条之规定，为严肃

纪律、教育本人、警示他人，经研究，给予岳昊、蔡正楠记过处分。

处分期为十二个月，自决定下发之日算起

被处分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接到处分文件后 10日内，向校学

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，逾期不再受理。本决定自送达之日

起生效。

2025 年 12 月 2日


